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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_BA_90_E4_B8_8E_E7_c63_290751.htm 1、武胜县冷冻三厂被

判赔偿损失案 【案情】1996年四川省武胜县张明学自筹资金

购买了100吨铁船1只，船内设养鱼舱5个，养鱼水面积93.5万

平方米，于同年5月投入嘉陵江养鱼，船体距上游武胜县冷冻

厂排污口100米左右。1997年10月17日上午9时许，县冷冻厂检

修机器，清洗高压储液氨桶，清洗的污水直接流入嘉陵江，

进入张明学的养鱼舱内。10时左右，鱼开始跳动、死亡。12

时许，舱内鱼大部分死亡，共约5570斤。张明学获知情况，

立即请县环保局 卫生防疫站、公安局派员现场察看，经环保

监测人员采集水样化验：县冷冻厂排污口处污水每升含氨

氮1737.374毫克，张明学船舱内养鱼水每升含氨氮129.30毫克

，其中，非离子氨浓度每升水1.62毫克，超过国家《地面水环

境质量标准》规定的非离子氨浓度应当小于每升水0.02毫克

的80倍。 武胜县法院审理认为：县冷冻厂超标排污使部分江

水变质，变质江水进入养鱼舱内，是张明学饲养的鱼类死亡

的直接原因，应当依法赔偿张明学的经济损失。为此，依照

《环境保护法》、《水污染防治法》和《民法通则》等有关

法律之规定，作出前述判决。 【思考题】 1、作出此判决的

法律依据是什么？ 2、我国环境法律体系的构成是什么？ 【

法条链接】 《环境保护法》第三十七条： 未经环境保护行政

主管部门同意，擅自拆除或者闲置防治污染的设施，污染物

排放超过规定的排放标准的，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

重新安装使用，并处以罚款。 《环境保护法》第四十一条： 



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，有责任排除危害，并对直接受到损害

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。 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，可

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，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

照法律规定形式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，当事人对处理

决定不服的，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。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

民法院起诉。 完全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，并经及时采取

合理措施，仍然完全不能避免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，免于承

担责任。 《环境保护法》第四十二条： 因环境污染损害赔偿

提起诉讼的时效期间为三年，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

到污染损害时计算。 【法律分析】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由水污

染引起的公害民事责任案件。因此在本案中，直接涉及到了

《环境保护法》第三十七条、四十一条和《水污染防治法》

第四章“防止地表水污染”的相关规定。在本案中，依照《

环境保护法》第四十一条、四十二条之规定，造成环境污染

损害的，有责任排除危害，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个人

赔偿损失。环境民事责任的追究，往往多法并用。一般会涉

及到《环境保护法》、《民事诉讼法》、相应的环境保护或

污染防治单行法，有地方法规的还要参照地方法规。 100Tes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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